國立高雄師範大學
教育部清寒優秀學生勵學獎學金申請表
  申請日期：＿＿年＿＿月＿＿日　
	姓名
	 
	性別
	□男   	□女

	系/班別
	[bookmark: _heading=h.gjdgxs]        	   系/班
	年級
	 

	學號
	 
	身份證字號
	 

	手機
	 
	E-mail
	 

	戶籍地址
	 

	匯款金融帳號
	□ 郵局         □           銀行       	    分行
帳號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	身分類別
	Ａ類
□ 具114學年度第1學期學雜費減免資格學生(含低收入戶學生、中低收入戶學生、身心障礙學生及身心障礙人士子女、特殊境遇家庭子女孫子女、原住民學生)

Ｂ類
□ 具114學年度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之助學金補助資格學生
□ 具114年度家庭突遭變故或其他因素經學校審核通過資格之學生

	申請文件
	□ 申請表1份。
□ 前一學年度上下學期學業成績1份。(113學年度學業成績班級排名前30％以內、操行成績須達80分（或A-）以上，且未受申誡或警告（含）以上處分者。)
□ 特殊表現(特殊優異競賽、成就或服務表現等)佐證資料。 (非必要)

	核發期程
	114學年度試辦計畫獎學金發給期程自114年11月1日至115年7月31日止，共9個月。
※若為114學年度應屆畢業生發給期程僅至115年6月30日止，共8個月。

	條件限制
	1.本獎學金性質為政府獎學金，基於政府補助資源不重複原則，已領有其他政府機關發給性質相同獎學金的學生，不得重複領取。
2.已享有政府公費待遇之各類公費計畫學生，不得再領取本獎學金。
3.如學生已領取政府發給助學金性質補助，或領取附有服務義務獎學金性質補助，仍為符合本獎學金發給對象。
4.領取獎學金學生如有休退學、轉學情形，或有申誡或警告（含）以上處分者，自發生事實起次月，由學校停止發給後續月份之獎學金。

	注意事項
	1.考量獎學金需審查成績優異條件，一年級新生未具有前一學年度學業成績，不納入獎學金發給對象。試辦計畫以就讀日間部學士班的二年級以上在學本國籍學生為限，不含延長修業年限之延修生、碩博士生、學士後學系(學位學程)學生及外國學生。
[bookmark: _GoBack]2.申請資格以成績優異條件為最低標準，應就學生家庭生活現況需求，及特殊優異競賽、成就或服務表現等綜合考量，排序擇優核發獎學金。

	同意聲明
	□ 本人已確實閱讀並瞭解本獎學金之各項限制及規定，願意遵守並配合學校審議結果。

簽名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	本人郵局帳號存簿或銀行帳戶正面影本黏貼處

	(請浮貼)



	家庭生活現況需求

	




	特殊表現(特殊優異競賽、成就或服務表現等)

	




	審核結果
	□ 通過
□ 未通過

	承辦人員
	單位主管

	日期：　年　月　日
	



